叶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清单
	序号
	部门名称
	抽查事项
名    称
	抽查依据
	检查
主体
	事项
类别
	检查对象
	抽查
比例
	抽查频次次/年
	检查方式
	备注

	1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对已批准的划拨土地使用情况的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
	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监督股
	一般检查
	行政相对人
	25%
	每年1-2次
	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
	

	2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对已经招拍挂和协议出让的土地使用情况的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
	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监督股
	一般检查
	行政相对人
	25%
	每年1-2次
	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
	

	3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对已批准的临时用地使用情况的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
	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监督股
	一般检查
	行政相对人
	25%
	每年1-2次
	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
	

	4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对已批准的矿山开采情况的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
	矿业权和地质勘察管理股
	一般检查
	行政相对人
	25%
	每年1-2次
	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
	

	5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对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情况的监督检查
	  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》（2009年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,根据2019年7月16日自然资源部第2次部务会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第一批废止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）第二十二条
	矿业权和地质勘察管理股
	一般检查
	行政相对人
	25%
	每年1-2次
	现场检查实地核查
	

	6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建设工程批后监督检查
	
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第五十一条、第五十三条　

	行政审批股
	一般检查
	行政相对人
	不低于5%
	每年1-2次
	实地核查、结合资料核查
	

	7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的监督检查
	《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办法第六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法》第四十五条
	行政审批股
	一般检查
	行政相对人
	不低于5%
	每年1-2次
	实地核查、结合资料核查
	

	8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第三十四条、《基础测绘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56号）第二十四条、《河南省测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、《测绘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测国字〔1997〕28号）第三条、《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》（国测国发〔2010〕9号）第三条。
	测绘地理信息管理股
	一般检查
	1.辖区内测绘单位在本县承担的测绘项目；2.县级基础测绘项目；3.外县测绘单位在本县承担的测绘项目
	不低于15%
	每年1-2次
	外业检查和内业检查相结合，组织专家核查
	

	9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地图市场、监督检查
	《地图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	测绘地理信息管理股
	一般检查
	地图编制、出版、展示、登载、生产、销售、进口、出口的企事业单位
	不低于5%
	每年1-2次
	实地核查、结合资料核查
	

	10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测绘项目招投标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第四十四、《河南省测绘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
	测绘地理信息管理股
	一般检查
	测绘项目发包主体
	不低于5%
	每年1-2次
	资料核查
	

	11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测绘资质单位检查
	《测绘法》第二十三条、《测绘资质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测绘资质管理规定》、《测绘资质分级标准》
	测绘地理信息管理股
	一般检查
	辖区内测绘资质单位
	不低于15%
	每年1-2次
	实地核查、结合资料核查
	

	12
	叶县自然资源局
	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行为的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。
	自然资源监测中心
	一般检查
	自然人，法人
	
	
	现场检查
	





